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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5  证券简称：丰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20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股权事项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总额人民币2990

万元收购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持有的重庆镁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镁业”）50%股权；本次收购后，公司将持有重庆镁业

100%股权。    

●本次收购股权的交易价格按收购股权的评估值溢价超过了账面值 100%以

上，请投资者注意阅读本项公告关于本次收购股权的特别说明。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一、交易概述 

1、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镁业，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拟以总额人民币2990万元收购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

持有的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镁业”）50%股权,本次收购

后，公司将持有重庆镁业100%股权。    

2、鉴于本次收购重庆镁业 50%股权的持有人为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截止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

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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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当事人情况介绍 

1、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月2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特5号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涂建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向工业、房地产、高科技项目进行投资（不含金融业务）及投资

咨询、管理；制造、销售金属制品（不含稀贵金属）、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

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信设备（不含发射及接收设施）；货物进出

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 

2014年度营业收入777671.60万元，净利润62615.51万元，总资产2285593.23

万元，净资产876425.67万元（数据已经审计）。 

 股东：隆鑫集团有限公司98%     涂建华2% 

隆鑫控股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58373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38%； 

2、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76号 901室 

法定代表人：涂建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802.0508 万 

实收资本：人民币 18802.0508 万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实业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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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单位全称：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九龙坡区九龙工业园 B区华龙大道 99号隆鑫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征兵 

注册资本：5100万 

实收资本：5100万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镁合金、镁基材料及其他有色金属材料加工成型及其产品的深加

工，新型镁产品及其他有色金属材料的开发、加工、销售（以上经营法律、法规

规定需前置许可或审批的产品除外），加工、销售普通机械及配件、汽车零部件

（不含汽车发动机加工），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

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2001年 4月 19 日 

营业期限：无 

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2,550.00 50% 

2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550.00 50% 

合  计 5,100.00 100.00% 

关于公司现持有重庆镁业 50%股权的说明：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重庆镁业 50%股权事项的关联交易议案，

2013年 9月，公司收购重庆镁业 50%股权完成工商登记手续。由于改组后的重庆

镁业董事会公司占有多数董事，公司通过董事会实质控制重庆镁业，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重庆镁业已纳入公司年度报告合并报表（详见公司 2013 年 7 月

16日、7月 18日、10月 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公告）。 

权属：本次交易的标的无担保、抵押、质押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

没有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项。 

2、公司审计情况 

重庆镁业截至 2014年 12 月 31日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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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年 12 月 31日 2013年 12 月 31日 2014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9,296.78 9,977.72 10,360.98 

总负债 10,339.98 10,597.65 10,548.70 

股东权益 -1,043.20 -619.63 -187.72 

营业收入 3,995.80 7,062.99 6,260.11 

净利润 -650.12 427.28 432.21 

上述 2012 年度数据经重庆君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重君会

所审（2013）第 05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3-2014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并出具了天健渝审〔2014〕235

号、天健渝审〔2015〕42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公司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拟

收购股权所涉及的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开

元(京)评报字[2015]第139号），本次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成本法）两种

方法进行评估，最终以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月 31日，重庆镁业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的最终

评估结论为 5,989.14万元。具体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4,285.48 4,344.77 59.29 1.38 

2 非流动资产 6,075.50 12,193.07 6,117.57 100.69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 - -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8 固定资产 5,521.50 6,730.80 1,209.30 21.90 

9 在建工程 - - -  

10 工程物资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13 油气资产 - - -  

14 无形资产 554.00 5,462.27 4,908.27 885.98 

15 开发支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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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C D=C-B E=D/B×100% 

16 商誉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10,360.98 16,537.84 6,176.86 59.62 

21 流动负债 10,548.70 10,548.70 - - 

22 非流动负债 - - -  

23 负债合计 10,548.70 10,548.70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87.72 5,989.14 6,176.86 3,290.49 

评估结论的选取分析: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989.14 万

元，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059.42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高 70.28 万元，两者相差 1.17%。经各专业评估小组对被评估企业

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整理所收集的评估资料和评估小结，并经评估公司内部三级

复核，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合理调整、修改和完善，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

评和漏评的现象。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较小。由于公司历年资产闲置严重，目

前仍然有闲置房产出租，且占公司主要资产的比重较高，因此收益法价值中亦包

含了较大金额的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同时，由于公司历年业务规模较小，2013

年以前经营连续亏损，虽然公司于 2013 年扭转亏损状态，实现盈利,但 2014 年

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业绩有所下降。故评估人员基于公司历史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对公司未来收益及风险进行的分析、判断和调整可能与公司未来实际经营业

绩存在一定偏差，故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更能够反映公司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 

主要资产（负债）项目的评估结果较账面值变动的原因分析： 

（1）流动资产增值 59.29 万元，增值率 1.38%，增值原因为评估人员采用市

场法评估产成品、发出商品，考虑了部分合理利润，因此出现增值。 

（2）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1,209.30 万元，增值率 21.90%，增值原因为： 

  ①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类资产评估增值 1,012.25 万元，增值率 23.56%。

主要原因为：评估基准日的建材价格有一定幅度上涨、人工工资较几年前有较大

幅度上涨，导致房屋建筑物造价提高，使得房屋建筑物建造成本上升；企业采用

的折旧年限短于房屋经济使用年限。 

  ②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 197.04 万元，增值率 16.10%。主要增值原因：委

估主要设备和车辆会计折旧年限短于实际经济寿命年限，账面值偏低；委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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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数产品模具摊销年限短于实际经济寿命年限，且部分产品模具在购入直接进

入当期费用，无账面值，导致评估增值。 

（3）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4,908.27 万元，增值率 885.98%，增值原因为： 

  ①公司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2004 年取得时入账，入账时间

较早，且未包含土地开发等费用，随着中国近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的

不断完善,土地自然增值。 

  ②随着国土资源部确保“18 亿亩耕地红线”政策目标的落实，征地成本

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提高土地补偿标准、耕地占用税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同时对工业用地出让规定出让价格底线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逐步提高了土

地市场价格。 

4、主要经营情况 

重庆镁业2001年11月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科技部镁合金应用及产业

化科技攻关基地、国家发改委镁合金精密成型及连续加工工艺高新技术产业化示

范工程基地，承担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镁合金科技攻关和国

家“863”计划、国家火炬计划近10项，承担重庆市科委、经信委镁合金汽车、

摩托车、手（电）动工具、挤压型材产业化应用科技攻关项目26项，制定行业标

准4项。重庆镁业现有镁合金压铸机10台、挤压生产线一条以及先进的光谱分析

仪、金相显微镜、X光探伤检测机、三坐标检测仪等几十台检测设备，具备年产

压铸件450万件（3000T）、型材2000T的能力。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协议签署方：公司和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2、定价依据及交易金额： 

拟以收购股权的评估值5,989.14万元为基准，经双方商定，公司收购目标公

司50%的股权价格总额为人民币2990万元。 

3、支付方式：现金 

4、本协议经相关权利审核机构审议通过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司将本次股

权收购价款的 20％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账户；在双方共同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提交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并取得受理回执后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本次股权收购

价款的 80％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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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受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有利于拓展公司经营业务范围，进一步调整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公

司于 2014 年经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由原房地产开发与销

售行业变更为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过收购重庆镁业 50%股权，使公司获得

100%股权，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主营业务，保持公司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六、本次收购股权的特别说明 

本次收购股权的交易价格按收购股权的评估值溢价超过了账面值 100%以

上，重庆镁业 2013 年至 2014 年及 2015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实现的净利

润分别为 427 万元、432 万元、178.94 万元，出于审慎原则的考虑，公司聘请

的审计机构没有提供对重庆镁业的盈利预测报告，为此对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未来发展的前景分析如下： 

1、行业发展前景 

镁及镁合金的消费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工程结构材料，主要包

括铝合金元素添加、炼钢脱硫、还原海绵钛、镁阳极等，这部分属于原镁消费

的传统领域，占比 60%以上；第二类是工程结构材料，主要指镁合金，终端消

费集中在汽车、3C等领域，目前占比不到 40%，全球消费量不到 30万吨。进入

21世纪以后，随着汽车等领域的飞速发展，镁及镁合金消费进入了快速增长期，

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2、地域优势 

镁合金在汽车产品应用中的主要切入点是轻量化，主要是替代铝合金和钢

材，减轻汽车重量，同时也有较好的舒适度和安全性。多家汽车主机厂在西部

新增整车生产基地，重庆是国内主要的汽车、摩托车生产基地，公司做为国内

领先的镁合金生产企业，在物流及成本上竞争优势明显。 

3、企业优势 

公司是重庆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并拥有省级技术中心，与多家高校长

期进行了技术合作，是国家科技部镁合金应用及产业化科技攻关基地、国家发

改委镁合金精密成型及连续加工工艺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基地，承担了国

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镁合金科技攻关和国家“863”计划、国家火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ab9d6ae4f85c4337.html
http://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3b025f1010ed4e6e.html
http://baike.qianzhan.com/detail/bk_cb96a6a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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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计划近 10项，承担重庆市科委、经信委镁合金汽车、摩托车、手（电）动工

具、挤压型材产业化应用科技攻关项目 26项，制定行业标准 4项，镁合金汽车

方向盘、手持工具、摩托车件及管型材获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重庆镁业产品主要包括镁合金精密压铸件和镁合金挤压型材，主要用于汽

车零部件、3C产品（电脑、通讯、消费类电子产品总称）壳体、摩托车零部件、

高档手动工具零件、高速纺织机械型材等。重庆镁业目前拥有镁合金压铸生产

线 10条，具备年产铸造件 500 万件（3000吨）、挤压型材 2000 吨的生产能力，

成为西南地区最具知名度的镁合金深加工企业。从 2015年起重庆镁业将进入一

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1）主营业务收入增加。根据已签订的项目合同及量产进度预计，公司

2015年主营业务收入将比 2014 年增加 50%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速度未来三

年有望保持在 30%以上，其中汽车产品将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原材料成本降低。通过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谈判，主要原材料的供

应价格自 2015年 1月起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3）新业务开拓。2015 年与多家新客户的合作，产品将进入汽车转向支

架、变速箱体外壳等新的领域，并将在 2014年基础上新增主营业务收入 300多

万元，未来三年该新业务预计每年实现 20%以上的收入增长。 

（4）新增生产线投产。新增生产线自 2014年 12月开始投产，大幅提高了

生产效率，该新生产线为新增业务提供了产能保证，同时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将

大幅降低固定成本摊销。 

上述措施及业务的开展，有助于重庆镁业 2015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在 2014

年基础上实现较大增长。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涂建敏女士、段晓华先生、吴中闯先生、张征兵先生、岳龙强先生、袁

泉先生回避表决。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预审，公司三名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收购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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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公司董事会在表决本议案时，

关联董事按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合法，符

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收购股权定价的主要依据来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收购标的整

体资产评估结果。评估报告具备独立性，其结论具备合理性。公司收购股权的交 

易是以独立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具体股权收购价格，保证了

交易的公平性； 

3、本次股权收购的关联交易是在交易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 

上进行的，交易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上市公司

资产收购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侵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0日 


